附件

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）

分配明细表

	序号
	县（区）
	项目名称
	金额（万元）
	备 注

	1
	惠城区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317
	

	
	
	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
	60
	

	
	
	小计
	377
	

	2
	惠阳区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317
	

	
	
	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
	60
	

	
	
	小计
	377
	

	3
	大亚湾区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238
	

	
	
	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
	30
	

	
	
	小计
	268
	

	4
	仲恺区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265
	

	5
	惠东县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5102
	根据数字财政系统，省直接下达指标至三县。

	
	
	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
	810
	

	
	
	小计
	5912
	

	6
	博罗县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1542
	

	
	
	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
	30
	

	
	
	小计
	1572
	

	7
	龙门县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2056
	

	
	
	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
	90
	

	
	
	小计
	2146
	

	合    计
	10917
	


